
关于大余县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8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8年2月4日大余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何华辉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算草案，请予以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一、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全县财税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全县财税部门围绕县委“1356”工作总思路，积极落实“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财税政策，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不断夯实财源基础，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2017年财政总收入124100万元，同比增收13839万元，增长12.6%。
分部门情况：国税部门49206万元，同比增收12326万元，增长33.4%；地税部门49859万元，同比增收12478万元，增长33.4%；财政部门25035万元，同比减收10965万元，下降30.5%。

分级次情况：上划中央收入40721万元，同比增收13765万元，增长51.1%；上划省级收入4643万元，同比上年纯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8736万元，同比减收4569万元，下降5.5%。考虑营改增及省以下税收分成比例调整等因素，同口径增长0.8%。
收入质量情况：税收收入99065万元，同比增收24804万元，增长33.4%，税占比同比上年提高了12.5个百分点。

2.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8736万元，加上返还性收入4498万元及上级各项补助收入147592万元，按照上级要求调入收入24383万元和地方债券转贷收入6752万元，减去上解上级支出49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合计257000万元。不计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债券置换支出55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4568万元，支出合计255118万元。收支相抵，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结余1882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4568 万元，比上年增支15569万元，增长6.5%，按支出功能科目分，具体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8213万元，比上年增支404万元，增长2.3 %。

国防支出193万元, 比上年减支194万元,下降50.1 %。主要是上年应急指挥车（含配置）和军用配套设备一次性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11661万元，比上年增支1585万元，增长 15.7%。

教育支出52482万元，比上年增支6647万元，增长14.5%。主要是为夯实义务教育基础、落实乡村教师边远地区津贴、乡镇教师工作津贴和教职人员调资增支。

科学技术支出6169万元，比上年增支773万元，增长14.3%。主要是企业技术改造和促进企业发展增支。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871万元，比上年减支171万元，下降8.4 %。主要是上级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建设等中央基建投资预算资金一次性减少。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9267万元，比上年减支8409万元，下降17.6 %。主要是按照政策要求将退休经费调整到社保基金列支，剔除该政策因素影响，实际增长8.2%。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4891万元，比上年增支4125万元，增长13.4%。主要是加大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投入和公立医院改革等公共卫生增支。

节能环保支出10154万元，比上年减支3012万元，下降22.9%。主要是上级重点地区污染治理工程专项补助资金一次性减少，剔除该一次性因素，实际增长28.5%。

城乡社区支出52567万元，比上年增支37008万元，增长237.9%。主要是加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农林水支出14951万元，比上年减支17120万元，下降53.8 %。主要是上级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一次性减少，剔除一次性减支因素，实际增长1.3%。
交通运输支出2016万元，比上年减支1235万元，下降 37.9%。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1055万元，增长32.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868万元，比上年减支1549万元，下降64%。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496万元，增长20.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304万元，比上年减支2861万元，下降68.7 %。主要是上级标准厂房建设等专项资金一次性减少，剔除一次性减支因素，实际增长0.3%

金融支出135万元，比上年增支8万元，增长6.3 %。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777万元，比上年减支55万元，下降3%。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150万元，增长8.2%。

住房保障支出4418万元，比上年减支611万元，下降12.2%。剔除功能科目调整因素，实际同口径增支124万元，增长2.5%。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99万元，比上年减支151万元，下降27.5 %。主要是上级粮食仓储设施项目中央基建投资专项资金一次性减少。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1220万元，同比增支384万元，增长 45.9%。主要是新增债券转贷资金付息增支。

其他支出12万元，同比增支3万元，增长33.3%。主要是上级相关补助资金增加。

(二)政府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县本级基金收入99530万元，比上年增收28338万元,增长39.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93572万元，比上年增收26254万元，增长38.9 %。加上上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1287万元、上年结转2980万元和专项债券转贷资金22199万元，减去上解上级支出602万元和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调出资金16987万元，当年基金预算财力108407万元。基金预算总支出105467万元，其中：当年基金预算支出102292万元，专项债券置换支出3175万元，当年基金预算收支结余2940万元。

基金预算支出102292万元，比上年增支27809万元，增长37.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00348万元，比上年增支32302万元，增长47.5%。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要求划分，我县无国有企业经营利润收入，没有相应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及支出。

 (四)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91213万元，比上年增收24171万元，增长36.05%，其中：保险费收入50865万元，财政补贴收入37598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75950万元，比上年增支25608万元，增长50.87%。 收支相抵，结余15263万元。
（五）2017年财政主要工作和特点

1．依法治税，强化征管，财政收入再上新台阶。2017年以来，财税征管部门着力稳增长、保增收，面对税收新常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充分考虑税制改革等因素，以组织收入为工作重点，坚持科学征管理念，加强税收风险管理，深入开展税源调查、税收分析和税源管理，合理确定收入预期，做好月度（季度）收入调度工作，完善税源管控机制，夯实征管基础，堵塞征管漏洞，财政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全县财政总收入增幅全市排12位，增长12.6%，增幅同比上年提高8.6个百分点。

——收入质量大幅改善。税占比同比上年提高了12.5个百分点。税占比全市排第10位，同比上年前移6位，排名创2008年以来最好纪录。

2.关注民生、优化支出，民生事业有效推进。按照“保运转、保民生、保增长”的要求，紧跟政策节奏，整合各类资金，切好“财政蛋糕”。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工作导向，围绕“脱贫攻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加大民生投入，倾力打造民生财政，让全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公共财政阳光。全县民生支出222266万元，占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7.3%。
——脱贫攻坚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打好脱贫攻坚战。全年整合财政涉农扶贫资金20710万元用于贫困村脱贫摘帽及贫困户脱贫，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有效保障了我县22个省级贫困村及建档立卡贫困户计划脱贫资金需求；撬动金融资金扶贫，安排风险补偿金3213万元（其中：财政惠农信贷通1075万元、产业扶贫信贷通2138万元），累计放贷3.6亿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5462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85家。

——推动山水林田湖建设。以入围全国第一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的有利契机，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1271.14万元，积极做好西华山矿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南安镇新华村废弃稀土矿山治理和低质低效林改造三个项目建设。

——推动教育全面发展。全县教育支出52482万元，同比增长14.5%。健全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安排中小学义务教育公用经费2972万元；安排财政资金24520万元，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农村中小学薄弱学校危房、学前教育校舍维修改造，教学仪器设备购置等，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安排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735万元，促进公共教育均等化发展。

——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全县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支出104221万元，同比增长18.1%。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升保障能力，其中：安排医疗保障资金14346万元，用于城乡居民医保，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着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安排财政资金2352万元，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建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底限制度，加大对残疾人、“五保”、 高龄老人、孤儿等特殊群体的保障力度，提高工伤、失业保险待遇，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同时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改善了城乡低收入居民居住条件。

——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加大农业农村社会事务投入。一是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得到有效落实。全面完成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工作，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村低保、寄宿生补助、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补贴11904万元，发放户次达1509次，项目发放率为100%，资金发放率为99.9%。二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安排财政资金7189万元，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农村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安排财政资金4942万元，整合力量重点整治新农村建设点、贫困村、国省道、高速公路沿线环境，有效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四是保障基层运转经费。对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的保障逐年提高，全年安排村（居）委会运转经费2291万元。

3.围绕重点、服务大局，财政杠杆作用有效发挥。主动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以集中有限资金保障重大项目建设为重点，积极发挥资金导向作用，促进全县经济平稳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强化资金保障。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多方位、多渠道筹集资金，为全县中心工作提供财力支持。安排265362万元用于“六大攻坚战”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安排财政资金1087万元用于“空心房”整治工作。安排财政资金2452万元用于乡风文明建设。

——支持主导产业发展。安排工业发展、开放型经济等资金13566万元，支持实施“主攻工业，三年翻番”战略，推进钨及有色金属新能源材料首位产业发展，推动向高端新材料及应用领域升级，为主攻工业“输血”、“解渴”。 

——降成本优环境。全面开展“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专项行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生产要素成本、配合税务部门全面落实营改增、西部大开发等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优惠政策，全年为企业减负4.68亿元。

——强化金融服务。引导激励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加大融资担保力度，通过“财园信贷通”、“财政惠农信贷通”、“产业扶贫信贷通”和“小微信贷通”等方式,安排4890万元风险补偿资金，撬动银行资金8.56亿元，帮助128家企业（个体户）解决融资问题，为实体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

——认真落实就业再就业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全年安排就业担保基金100万元，发放就业贷款贴息758万元，累计发放小额担保贷款19750万元，通过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在全社会形成支持创业、敢于创业的浓厚氛围，为县域经济绿色赶超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引导下，财政部门与各相关部门配合，认真研究国家、省的宏观政策，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汇报，全力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全年共争取各类上级补助资金19.05亿元，比上年增长18.9%，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2.89亿元，进一步保障了我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增强了我县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4．强化监督、注重绩效，财政管理改革深入推进。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创新体制，强化财政资金监督管理。积极推进精细化理财，构建公共财政体系。

——深化预算管理改革。2017年部门预算取得新突破，进一步规范基本支出标准，细化项目预算内容，提高预算编制水平，并全部提交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增强了政府预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规范性。

——建立预决算信息公开制度，县本级78个部门向社会公开了部门预、决算，公开面达100%，预算管理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得到体现。

——继续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运行机制。办理支付业务 72729笔，支付金额38.38亿元，同比增长28.8 %；实现公务卡全覆盖。

——加快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体化、项目化，组织实施了生态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综合提升等3个PPP项目，总投资达14.71亿元。
——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对全县财政结余结转资金进行了全面清理,全年盘活存量资金0.8亿元,通过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效缓解了全县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加大财政监督检查力度。进一步强化财政政策执行、财政专项资金、民生资金、财政内部监督和公用业务费管理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切实维护了财经法纪的严肃性。
各位代表，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各项财政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有力保障了全县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与预算执行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与问题：一是收支平衡压力很大。受经济中低速增长和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叠加影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而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发展需求与财力保障的矛盾日益凸显，刚性支出不断增长,民生工程、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所需资金不断增加，收支矛盾呈加剧态势。二是财政改革任务艰巨。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严格资金管理、防控债务风险等方面的难度与压力日益加剧。对此，我们将坚定信心，积极作为，努力克服困难，切实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

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做好今年财政工作至关重要。今年财政预算安排和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市委五届四次全会和县委十四届五次全会精神，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纵深推进六大攻坚战，紧扣县委“1356”工作总思路，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优生态、防风险各项工作，加快大余振兴发展，提升建设智慧、活力、幸福新大余水平，为决胜率先全面小康、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样板大余篇章提供有力的财政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1.财政收入预算情况

2018年我县财政总收入安排135280万元，比2017年决算数增收11180万元，增长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83856万元，比2017年决算数增加5120万元，增长6.5%。

税收收入108280万元，比2017年决算数增收9215万元，增长9.3 %。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80%。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856万元，加上返还性收入、上级提前下达的各项补助资金和地方债券转贷资金163426万元，减去预计上解上级支出2682万元，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力244600万元。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2018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24460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11000万元，增长4.7%，具体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363万元, 比上年预算增支419万元, 增长2.2%。

国防支出269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4万元, 增长1.5%。

公共安全支出9826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149万元, 增长1.5 %。

教育支出35726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2677万元, 增长8.1%。增加预算主要是用于教师增人增资。

科学技术支出339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35万元，增长11.5%。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663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173万元，增长11.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416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2539万元，增长6.2%。增加预算主要加大城乡低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民生工程投入。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229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 2281万元，增长7.6%。增加预算主要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和医疗保障等民生投入。

节能环保支出2311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360万元，增长18.5 %。

城乡社区支出2311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7499万元，增长48.0%。

农林水支出5133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4112万元，增长8.7%。增加预算主要增加精准扶贫投入。

交通运输支出4781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100万元，增长2.1%。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4618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930万元，增长25.2%。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66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208万元，增长14.3%。
金融支出312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21万元，增长7.2%。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868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270万元，增长16.9 %。

住房保障支出6036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198万元，增长3.4%。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7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21万元，增长5.9%。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425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9575万元，下降95.8%。主要是平台内政府债务减少所致。
其他支出216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支380万元，增长 10%，其他支出用于车改、人员正常晋升工资等支出。

预备费2700万元，占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2%，比上年预算增加200万元，增长8.0%。

(二)政府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18年基金预算收入安排6830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收14880万元,增长27.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 5000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收760万元,增长1.5%。减去预计上解上级支出300万元，基金预算财力安排68000万元。基金预算支出安排68000万元，当年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2018年基金预算支出安排6800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支14800万元，增长27.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6720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支14350万元,增长27.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主要安排在：重点工程建设、支持平台公司建设、补助被征土地农民等方面支出。

（三）社保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期收入81141万元，比上年预期收入减收1359万元，下降1.65%，其中：保险费收入40638万元，财政补贴收入37973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期支出81202万元，比上年预期支出增支5462万元，增长7.21%。动用历年结余61万元，收支平衡。

三、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扎实做好2018年财政工作

（一）坚持重点保障，服务六大攻坚。一是实现工业转型有新突破。设立工业发展基金，围绕有色金属新材料首位产业，发展壮大新能源、新材料、钨精深加工、资源综合回收利用、新能源汽车及配套、食品药品、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军民融合等产业，重点支持企业技改、产业升级及高新技术、设备引进的奖补和落实扶持产业发展政策。用好用活“五个信贷通”支持企业融资，缓解工业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争取撬动银行支持企业贷款达10亿元以上。夯实工业平台，加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标准厂房建设奖补。二是实现脱贫攻坚有新成效。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整合力度，统筹安排各类涉农资金3.02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安排3000万元用于产业扶贫贷款贴息和补助；安排光伏扶贫贷款贴息资金500万元；实施整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结合秀美乡村建设，全面改善贫困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努力构建脱贫攻坚财政投入新格局，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三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有新提升。加快龙安新区建设，推进中央生态公园（一期）、沿章江生态旅游长廊（一期）、绕城路（二期）、丫山大道、庾岭大道、火车站货场道路、国际商贸城等重点项目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加快城乡供水、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项目建设。四是实现现代农业有新发展。安排1.1亿元加快乡镇蔬菜基地建设，依托产业优势，做强做大花卉苗木、果业、蔬菜、油茶、竹业、生猪、鸭业等特色优势产业，高标准建设一批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基地。五是实现现代服务业有新进展。进一步加大旅游发展投入，加大对大余旅游品牌的营销，重点加大对丫山景区的支持力度，实现景区功能的全面提升，促进电子商务、物流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实行奖补政策鼓励乡村旅游建设，继续建设特色鲜明、产业发展、绿色生态、美丽宜居的特色小镇。六是实现基础设施建设有新成果。坚持“积极稳妥、轻重缓急”的原则，通过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整合财政资金，确保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加快国、省、县道升级改造，完善城乡交通网络。加快进行天然气管网、农网改造项目，提升能源保障水平。加快油罗口饮用水源保护工程、防洪工程建设，抓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农村河道整治工程项目，健全农村水利设施。

（二）强化增收节支，提高财政保障水平。一是强化收入征管。加强经济税收形势研判，科学制定收入预案，加强财政收入进度调度，坚持做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完善联合办税、综合治税机制，进一步促进国税、地税、财政、矿管、工信、商务、规划、房产等部门在矿产品贸易、房地产业、建筑行业和招商引资企业税收征管上共同协作，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税收征管中存在的漏洞，促进依法征税。创新税收征管，形成联动控管机制，强化“先税后证”、凭票结算，落实税收属地管理，防止税收走漏。完善非税收入征管，加强非税收入预算管理，清理规范收费项目，强化非税征缴稽查，提高非税收入征缴水平。激发土地市场交易新活力，以规划带动城市发展，抓住机遇适时公开出让土地，增加土地经营收益。二是积极“北上争资”。密切关注上级政策动态，积极争取乡村振兴、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差异性奖补、地方政府债券等资金支持。重点争取均衡性转移支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等资金。加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田园综合体试点等项目对接，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服务我县社会经济发展。三是坚持厉行节约，强化支出管理，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确保实现“三公”经费“零”增长，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提高公务消费透明度，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强化预算管理，严格控制预算调整。强化节支措施。
（三）夯实财源基础，助推经济转型升级。一是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全面落实财税优惠政策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努力创造优良投资发展环境。二是创新资金引导方式，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和《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精神，引导融资平台公司合法合规融资。加大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推广，加快产业发展基金的对接与实施，规范基金运作，防范基金风险。三是培植壮大新兴财源。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撬动多方筹资、多元化投入加大平台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善于算总账、算大账、算长远账，敢于给客商让利，力争引进更多更好的工业项目和总部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和财税增长点。
（四）努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一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安排财政资金0.37亿元，加大农村环境治理，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安排财政资金1亿元，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安排财政资金0.76亿元，用于特色小镇及新农村建设，支持推进“整洁美丽、和谐宜居”新农村建设。二是继续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安排财政资金6.03亿元，用于保障城乡低保、社会救助等困难群众财政补助，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干部职工养老保险、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全额由财政负担政策。三是加大对医疗卫生投入，安排财政资金3.42亿元，用于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补助，积极实施医疗保障精准扶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加快覆盖城乡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四是继续加大社会事业投入。安排财政资金3.8亿元，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促进义务教育均等化发展，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加强基层群众健身场所建设。安排城乡保障房建设资金0.6亿元，重点解决农村危旧房改造、城区贫困户和全县非贫困户住房问题。安排大党建建设专项经费500万元，提高党建工作能力和水平。

（五）深化财政改革，构建现代财政体制。一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围绕“全面规范透明”，扩大预算公开范围，探索推进专项资金信息公开和预算绩效信息公开，继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打造阳光财政。围绕“标准科学”，探索中期财政规划编制工作，推进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提升理财水平。二是积极跟进上级改革动向。关注和跟进国家在调整税制结构、完善地方税体系等方面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国家科学确定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分享方式及比例，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密切关注房产税试点、个人所得税等改革。密切跟踪省以下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三是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坚持“用钱先问绩、花钱必问效”，凡列入县级财政预算的专项资金，必须首先编制、报送绩效目标；探索引进中介机构参与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提升绩效评价工作质量；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在财政预算安排中的应用，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四是加强财政监督检查。重点加强对精准扶贫等民生资金、会计信息质量和财政政策的监督检查，维护财经秩序，保障财政政策落实和财政资金安全。五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密切跟踪政策动态，运用市场化手段解决融资问题，着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严格执行债务限额管理，规范中长期支出事项管理，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动态监测机制，强化债务风险管控。对融资平台公司现有债务进行全面清理，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加快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发展。通过置换存量政府债务、推进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积极推广运用PPP模式，探索建立我县存量项目和新建项目运用PPP模式的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消化存量债务。
各位代表，做好2018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以奋发进取的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扎实有力的举措，全面完成年度预算任务，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智慧、活力、幸福新大余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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